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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长荡湖渔业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坛政规〔2023〕3 号

常州市金坛区、溧阳市沿湖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，常州市金坛

区各相关部委办局，溧阳市各相关部委办局，金坛长荡湖旅游度

假区管理办公室，湖管会管理处：

现将《长荡湖渔业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

彻落实。

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政府 溧阳市人民政府

2023 年 12 月 13 日

长荡湖渔业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长荡湖渔业资源的保护、管理、增殖和合理

利用，改善水域生态环境，保障水域生态安全，促进渔业高质量

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

护法》《江苏省渔业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结合长荡湖



- 2 -

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长荡湖水域范围内，从事渔业生产经营及与渔业

活动有关主体，均应当遵守本办法。长荡湖水域范围以湖堤岸线

为界，出入湖口河道以湖堤连接线为界。

第三条 常州市金坛区、溧阳市长荡湖水产管理委员会（以

下简称“湖管会”）负责长荡湖渔业管理重大事项协调工作。湖

管会下设管理处（挂牌长荡湖渔政监督大队），为长荡湖渔政监

督管理机构，依法履行长荡湖水域渔业管理、渔政执法及金坛和

溧阳两地政府委托的其他事项。

金坛区、溧阳市两地公安、农业农村、水利、交通、生态环

境、市场监管、文旅等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，按照有关法律法

规的规定，配合湖管会管理处做好各项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根据长荡湖发展需求，湖管会管理处组织编制长荡

湖生态渔业发展规划，报金坛、溧阳两地政府同意后组织实施。

第五条 长荡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饮用水源地

一级保护区为常年禁渔区，禁止捕捞和垂钓。依法开展科研监测、

资源养护、生态修复等工作。

第六条 禁渔区（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饮用水源地

一级保护区）以外的水域，湖管会管理处根据科研机构渔业资源

调查结果及建议，科学制定长荡湖金坛、溧阳限额捕捞管理实施

方案，分别报两地政府批准后实施。实施方案应当包含捕捞主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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渔业资源捕捞限额总量及配额、分品种捕捞量、准入渔具渔法、

作业时间、渔具规格数量、捕捞渔船船网工具等指标。

第七条 为保护长荡湖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生态平衡，科学

合理利用长荡湖水生生物资源，金坛、溧阳两地可组建以国有捕

捞为主体的渔业生产经营单位，按照限额捕捞实施方案有组织地

进行科学利用。

渔业捕捞主体应当依法向属地（金坛区、溧阳市）渔业行政

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取得内陆渔业捕捞许可或专项捕捞许可后，

须到湖管会管理处办理入湖捕捞签证，方可实施捕捞作业。渔业

捕捞主体按照证书核准载明的渔业船舶、主机功率、作业类型、

作业场所、作业时限、渔具数量、准捕品种、捕捞限额等在各自

属地水域内从事捕捞生产。渔船在定点渔港停泊，渔获物在定点

渔港上岸，接受长荡湖渔政监督大队统一监管。

渔业捕捞主体应当如实填写捕捞日志，上报渔获量信息。渔

获量累计达到相应配额时，立即停止捕捞。

渔业捕捞主体应切实履行渔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渔业

生产日常管理和从渔人员教育培训工作，落实各项安全措施，保

障渔业安全生产。职务船员应当持有相应的渔业船员证书，方可

在渔船上工作。

第八条 根据长荡湖生态保护和渔业安全需求，湖管会管理

处对出入湖口相关基础设施加强建设与管理。



- 4 -

第九条 长荡湖渔政监督大队协助沿湖镇（街道）及相关部

门加强对入湖船只、艇、筏等的监管。

禁止“三无”船舶（无船名船号、无渔业船舶证书以及无船

籍港）进入长荡湖水域，凡进入湖区的涉渔“三无”船舶，由长

荡湖渔政监督大队依法处置。

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使用摩托艇、橡皮艇、皮划艇、游

船、游艇、竹筏等载人工具在长荡湖水域进行各类活动。

施工船、工程船以及纳入乡镇登记管理的农用自备船等船只

进入长荡湖前应向湖管会管理处报备，进入湖区后不得从事非法

活动。

第十条 长荡湖水域禁止擅自耙捞水草。因水域生态环境保

护、水生植被调控等管理需要进行水草收割打捞的，经湖管会管

理处同意后方可实施。

第十一条 垂钓人员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，按照湖管会管理

处制定的长荡湖垂钓管理要求进行规范垂钓，垂钓时接受长荡湖

渔政监督大队监督检查，自觉维护水域自然环境，不得损坏水岸

植被。

湖管会管理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合理规划设定长荡湖

垂钓区，并探索垂钓管理模式，引导公众规范有序地参与垂钓活

动。

第十二条 湖管会管理处组织实施长荡湖渔业增殖放流，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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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社会参与增殖放流、增殖放流效果评价及渔业资源基础性数据

的监测评估，并配合做好长荡湖生态修复工作。

单位、社会团体及个人自行在长荡湖开展社会放流（放生）

等活动的，应提前 15 个工作日向金坛、溧阳两地渔业行政主管

部门或者湖管会管理处报备审核，报告中标明放流（放生）苗种

的来源、种类、数量、规格、时间、地点及检验检疫证明等事项，

经同意后在湖管会管理处的监督下实施放流（放生）作业。禁止

投放外来种、杂交种、转基因种以及其他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

生物物种。

第十三条 对在长荡湖渔业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

位和个人，给予表彰与奖励。

第十四条 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长江保护法》《江苏省渔业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，由

长荡湖渔政监督大队依法处理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五条 渔业行政管理人员有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

舞弊、不履行法定义务等行为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涉嫌犯罪

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湖管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

原《长荡湖渔业管理办法》（坛政发〔2003〕66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